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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單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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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獎懲及考核（

績）作業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婚姻、留守及

線傳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候選、俸給晉

支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人事資料統

計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出國相關業

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法令規章蒐整

與保管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值勤及勤務派

遣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任免續遷延留

退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軍事院校深造

進修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業務劃分與調

整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軍職人員軍眷證申請與

換發事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教育儲蓄戶全般事項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人事 學生典禮組全般業務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教學及成

績考查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免（重）

修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E化教學及教具書刊整理

保管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教學研討會及軍訓人員

專業研討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學生緩徵業務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課配當表

之教官編排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折抵

兵役役期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軍訓主管會報召開及聯

繫事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辦理愛國慶典及全民國

防活動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協辦國防體育推展事

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鼓勵學生報考（甄選）

軍事院校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教育 軍訓業務督考綜辦事

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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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軍訓教育 各類優良軍訓人員選拔

事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經費運用與預算相

關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經費運用與預算相

關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學生射擊計畫擬訂與綜

辦事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械彈申請與管理事

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庫房管理與督導事

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武器保養與安全督

導事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武器帳籍建立與保

管事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人員眷籍資料管理

事項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人員服裝製補聯繫

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後勤法令規章蒐整

與保管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人員軍保、全民健

保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軍訓後勤 軍訓人員年度體檢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防災教育 防災演練業務全般事

宜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防災教育 賃居生輔導全般事項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防災教育 學生禮兵隊督導全般業

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業務全般事

宜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交通安全 青年服勤動員業務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交通安全 學生交通隊督導全般業

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校外分區會

務

校外聯合勤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校外分區會

務

替代役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校外分區會

務

春暉專案業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校外分區會

務
中輟學生輔導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生輔 配合學務處執行學生事

務工作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生輔 學生生活品格教育工

作。
擬辦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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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：

1.一個機關一個檔案，並可以一個單位填寫一張工作表(分不同頁籤)方式呈現。

2.一級機關之陳核流程可省略(刪除)二級機關欄位(E-K欄部分)。

3.陳核流程之職務名稱(第4列)部分，可依實務情形增刪、修正之。

4.A欄位資料必須完整填寫，B、C欄屬相同業務者，請依順序排列(重複者不需填寫)，所有欄位均不要合併儲存格。

5.負責承辦業務者，請填「擬辦」、中間各層核稿請填「v」、決行者請填「核定」。

6.本表僅需填寫機關單位承辦之業務，受會業務之陳核流程暫無需填寫。

7.府核定業務，各級機關首長必須親自核稿。

8.機關內各單位共通性、相同性業務內容(例：採購業務)，其核定層級應一致


